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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311       证券简称：骆驼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87 

 

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作为有限合伙人，

拟继续出资认购由武汉光谷人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谷

投资管理公司”）管理的投资基金---武汉光谷人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创业基金”），不超过 3,245 万元出资额。 

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

为拓宽对外投资渠道，积累股权投资经验，提高公司的投资水平，

为公司和股东争取更多的投资回报，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创业基

金部分出资额。 

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

和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认购武汉光谷人才创

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出资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出资认购创

业基金首期基金份额（首期规模 11,700 万元）不超过 1,655 万元。

创业基金首期实际出资份额为 10,982 万元，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

人出资 1,655 万元，首期出资已投资于 78 家武汉东湖高新区第八批

3551 人才企业。 

2016 年 10 月 27 日，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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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了《关于对武汉光谷人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后续出

资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继续出资认购创业基金份额不超过 3,245 万元。

创业基金主要投资于武汉东湖高新区内当批 3551 人才企业，重点投

向为光电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环保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现代服务

业等高新区主导产业。 

由于湖北汉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汉江投资”）是光

谷投资管理公司的股东之一，而公司与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是汉江

投资的股东，分别持股 30%和 40%，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，

不构成《重组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公司名称：武汉光谷人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666 号光谷生物城 C5 栋 

注册资本：500 万元 

营业期限：自 2015 年 8 月 7日至 2024 年 8 月 6日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：创业投资业务；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

的创业投资业务；创业投资咨询业务；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咨询、管

理顾问、财务策划和其他增值服务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其中湖北太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255 万元、占 51%的

股权，武汉光谷人才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投资基金公

司”）以现金出资 170 万元、占 34%的股权，湖北汉江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以现金出资 75万元、占 15%股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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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创业基金的基本情况 

基金名称：武汉光谷人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注册地址：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666 号生物城 C5

栋 3 楼 

合伙期限：自 2015 年 8 月 20 日至 2022 年 8 月 19 日 

公司类型：有限合伙 

经营范围：对非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投资；投资管理；投资咨询（不

含证券及期货投资咨询）；创业管理及咨询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基金注册规模 50,000 万元人民币。 

2.基金投向 

创业基金主要投资于武汉东湖高新区内当批 3551 人才企业，创

业基金重点投向为光电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环保、高端装备制

造、现代服务业等高新区主导产业。 

3、合伙人组成 

基金总出资额 5亿元人民币，武汉光谷人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

缴出资 100 万元，认缴比例 0.2%，为基金管理人、即普通合伙人；

武汉光谷人才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37,500 万元，认缴比例75%；

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认缴出资 4,900 万元，

认缴比例 9.8%；太证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 7,500 万元，

认缴比例 15%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继续认购由光谷投资管理公司管理的创业

基金。创业基金的基金份额为人民币50,000 万元，其中首期为 10,982

万元。根据基金投资项目运作情况，基金本次出资份额为 9,200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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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投资于武汉东湖高新区第九批 3551 人才企业，公司拟出资认购

322.84 万元；基金剩余份额 29,818 万元，拟继续投资于武汉东湖高

新区当批 3551 人才企业，将根据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在后续择期出资，

公司拟出资认购 2,922.16 万元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创业基金投资于武汉东湖高新区当批的 3551 人才计划企业，参

与认购创业基金，是公司参与股权投资领域稳妥的选择，有利于公司

未来的发展。 

2009 年 2 月，武汉市委、市政府在东湖高新区建设“人才特区”，

并开始实施“3551 人才计划”。自 2015 年第八批起，创业基金从每

批 3551 人才计划企业中筛选 90家左右的企业进行投资，东湖高新区

对于每家投资的企业给予 100—300 万元的资金支持。 

与此同时，本次合作方武汉光谷人才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是武汉东

湖高新区内股权投资平台公司—湖北科技金融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

子公司，湖北科技金融发展有限公司在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内具有丰

富的优质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资源和创新引导作用以及良好的政府关

系。 

六、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

（一）公司于2016年 10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武汉光谷人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后

续出资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刘国本、刘长来、路明占、谭文萍、杨诗

军回避表决，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，表决通过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对《关于对武汉光谷人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后续出资的议案》进行了事前审核，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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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，并针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

意见： 

该关联交易的实施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；在

议案表决时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，交

易及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；公司认购关联方参与设立的股权

投资基金出资额属于正常的投资行为。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拓宽公司

投资平台，提高资产运作效率，加强与各股权投资平台的资源共享和

互补，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。同意公司本次作为有限合伙人后

续出资认购创业基金相应出资额的关联交易事项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

（二）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意见 

（三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0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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